
明水县林业和草原局关千委托

明水县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行使部分

林业草原行政执法权的公告

为规范林业草原执法行为，维护林业草原行政管理秩

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 《林业行政处罚

程序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规章的规定，现将明水县林业和草

原局委托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委托单位及委托范围

委托明水县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依法查处全县范

围内重大、复杂、跨行政区域违反林业和草原领域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（见附录）的行为，并在明水县林业和草原局权限

范围内行使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权。

二、委托期限

委托执法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13 日—2026 年 9 月 13 日。

因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政策调整，明水县林业和草原局对委托

的行政执法权进行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的，将及时向社会公

止
口。

三、委托执法责任

（一）委托方的责任

l．对受委托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；

2. 对受委托方在委托权限范围内的行政执法行为承担



法律责任；

3. 向受委托方提供或者介绍与委托执法范围有关的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；

4. 与受委托方建立经常性的工作联系制度，及时协调行

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；

5．负责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参加相关的执法资格培训及

相关业务学习，并监督执法人员持证执法，依法依规执法。

（二）受委托方的责任

1. 受委托方须以委托方的名义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

施行政执法行为，承担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政执法行为所

引起的法律后果，并不得将执法权再委托给第三方；

2. 接受委托方的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培训；

3．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；

4．定期向委托方报告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情况，并按照委

托方要求上报相关文书、报表；

5．严格按照委托方相关制度规定落实执法任务，行政处

罚必须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处罚适当。

特此公告。

明


